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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法人是否為憲法上之權利主體或得否享有憲法權利，已是古老且經豐富

討論的主題Ȅ不論是美國或我國之釋憲實務，對私法人的憲法權利能力均採

取肯定立場Ȅ然而，美國在 2010 年的 Citizens United v. Federal Election 

Commission 一案後，學界已興起一波思潮，反省企業得以運用言論自由等

憲法權利為護身符，排除許多有價值之管制，是否真的符合憲法之精神Ȅ同

樣的反省，也值得在我國憲法下開啟Ȅ 

本文之目的，即在從私法人憲法地位的理論基礎與潛在的保護路徑出 ，ี

探索否定私法人權利主體地位但仍能不遺留保護漏洞的可能性Ȅ本文主張，

回歸個人的思維路徑，可以建構更有說服力的論理，提供私法人在憲法上妥

適的位置Ȅ而在否定私法人權利主體地位的同時，讓其代表其自然人成員主

張權利，將可以為公共利益之追求與個人權利之保障取得更佳之平衡Ȅ不僅

在抽象理論層面進行分析，本文也藉由我國過去由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聲請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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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著 



釋憲案，以及幾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案例，消弭此一路徑在保障範圍上的質

疑，並彰顯其在未來管制意涵上的意義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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